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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 

关于续聘公司 2016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各位股东： 

 

鉴于公司 2015 年度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勤勉尽责，在 2015 年度审计过程中认真履行其审计职责，能够独立、客观、公正的评价

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表现出良好的职业操守和专业能力，为保持公司审计工作的连

续性，公司董事会拟继续聘请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 2016 年度财

务报告及内部控制的审计机构，有关费用总额拟定为人民币 150 万元，其中财务报告审计

费用为 110 万元，内部控制审计费用为 40 万元。 

 

以上议案，提请各位股东审议。 

 

美好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 年 10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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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二： 

关于签订武汉市洪山区建和村 A 包项目合作协议的议案 

 

各位股东： 

美好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好集团”或“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

武汉南部新城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部新城”）、武汉江南印象置业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江南印象”、“目标公司”）拟与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城控股”）

及其控股子公司武汉新城创置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新城”）共同签订《武汉市

洪山区建和村城中村综合改造 A 包项目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合作协议》”）。 

《合作协议》约定，武汉新城以人民币 2,000 万元收购南部新城所持有的目标公司

100%股权，并以人民币 249,408 万元包干总价委托我方或我方指定的公司完成目标公司所

涉的土地款支付及全部拆迁安置补偿义务。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于 2016 年 9 月 25 日审议并一致通过上述事

项。鉴于预计公司因上述合作可实现的净利润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利润的 50%以

上，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一、交易各方基本情况 

1、新城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4002508323014；名称：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法定代表人：王振华；注册资本 222,048.4186 万元人民币；成立

日期：1996 年 06 月 30 日；住所：武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雅路 18 号 208 室；经

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实业投资；室内外装璜，托管范围内房屋及配套设施和场地的管理、

维修、服务；公路工程施工；桥梁工程；国内贸易；市场调查服务；信息咨询。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新城控股经审计的总资产：6,780,211.56 万元，净资产：

1,213,121.87 万元；2015 年 1-12 月营业收入：2,356,879.31 万元；净利润：183,627.44 万元。 

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新城控股总资产：8,179,644.66 万元；净资产：1,267,539.78

万元；2016 年 1-6 月营业收入：907,157.44 万元；净利润：85,235.36 万元（上述财务数据

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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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城控股（证券代码：601155）于 2015 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其持股 5%以上股东为：常州富域发展有限公司（持股 62.06%）、常州德润咨询管

理有限公司（持股 6.21%），其公司实际控制人为自然人王振华。 

新城控股及其持股 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与公司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均

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2、武汉新城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5303557201D；名称：武汉新城创置置业有限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振华；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成立日期：2014 年

9 月 11 日；住所：武汉市汉阳区四新北路 100 号太子水榭会所楼 3 楼 312 室；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对房地产业投资；物业管理；房屋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武汉新城经审计的总资产：211,940.07 万元，净资产：-1,469.80

万元；2015 年 1-12 月营业收入:0 万元；净利润：-2,200.39 万元。 

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武汉新城总资产：340,495.60 万元；净资产：-2,798.56 万元；

2016 年 1-6 月营业收入：0 万元；净利润：-1,192.19 万元（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武汉新城系新城控股设立的控股子公司。 

3、南部新城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0111587953520G：名称：武汉南部新城投资有限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汤国强；注册资本：20,000 万元人民币；成立日期：2011 年

12 月 15 日；住所：洪山区青菱乡建和村特 1 号（白沙洲水厂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

商品房的销售，对房地产的投资，房屋买卖、租赁、调换等流通领域中的经纪代理活动，

房屋征收及房屋征收代理。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南部新城经审计的总资产：166,405.65 万元，净资产：19,685.76

万元；2015 年 1-12 月营业收入：0.00 万元；净利润：-105.27 万元。 

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南部新城总资产：157,497.97 万元；净资产：19,577.91 万元；

2016 年 1-6 月营业收入：0.00 万元；净利润：-107.85 万元（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南部新城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实际承担武汉市洪山区建和村城中村综合改造项目的

拆迁安置补偿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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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目标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0111MA4KMJUL7Y；名称：武汉江南印象置业有限公司；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汤国强；注册资本：2,000 万元人民币；成立日期：2016

年 5 月 9 日；住所：洪山区青菱乡建和村（白沙洲水厂旁）；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商

品房的销售；对房地产的投资；房屋买卖、租赁、调换等流通领域中的经纪代理活动；房

屋（土地）征收及房屋（土地）征收代理。 

截至 2016 年 8 月 31 日，目标公司资产总计 503 万元，负债合计 503.03 万元，2016

年 5-8 月营业收入 0.00 万元，净利润 - 0.04 万元（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2、目标地块 

目标公司于 2016 年 5 月通过公开市场以挂牌方式竞得位于武汉市洪山区建和村编号

为 P（2016）024 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以下简称“建和村 A 包”、“目标地块”），竞得

价 71,260 万元，并于 2016 年 5 月 12 日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成交确认书》（武土交

确字[2016]第 025-1 号）。 

建和村 A 包由 K4、K5 共两个地块组成，位于武汉市武昌南部、青菱湖以北、白沙洲

长江大桥附近。其中 K4 地块净用地面积为 97,040.82 平方米，规划用地性质为居住用地，

建筑面积不大于 339,600 平方米；K5 地块净用地面积 5,324.95 平方米，规划用地性质为批

发市场用地，建筑面积不大于 6,800 平方米。 

建和村 A 包系城中村改造项目，根据城中村改造的特殊性和武汉市相关政策规定，挂

牌成交价为计算开发规模而确定的政策成本，成交价款不需在摘牌时一次付清。摘牌单位

需要完成土地整理，承担相应的土地成本包含挂牌土地对应城中村综合改造成本，其中拆

迁补偿、还建安置费用随进度支付。在还建安置房及还建房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过程中实际

发生的建设费用，根据法规、规章、政策据实结算后可能超过挂牌文件约定的建设成本，

由竞得人据实负担。 

 

三、合作协议主要内容 

1、交易各方 

甲方 A：南部新城；甲方 B：美好集团 

乙方 A：武汉新城；乙方 B：新城控股 

丙方（目标公司）：江南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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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释义 

目标地块：指武汉市洪山区青菱街建和村城中村改造 A 包项目所对应的 K4、K5 地块。 

交易基准日：甲乙双方确认本协议签订当日为交易基准日。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交

易基准日前目标公司的债权债务由甲方承担，交易基准日及以后的债权债务由乙方承担。 

3、目标公司股权转让 

乙方受让甲方持有的目标公司 100%股权的转让价款为 2,000 万元。 

本协议签署后 3 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人民币 1,800 万元股权转让款，并于当日代目

标公司向甲乙双方共管账户支付委托拆迁安置补偿款的 80%（计 199,526.4 万元）。甲方收

到上述款项后 7 个工作日内甲乙双方共同完成目标公司 90%股权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在 2017 年 3 月 1 日前，甲方收到乙方支付人民币 200 万元股权转让款后，7 个工作日

内甲乙双方共同完成目标公司 10%股权工商变更登记资料手续。 

4、目标地块拆迁补偿安置委托 

乙方和目标公司委托甲方或甲方指定的公司完成目标公司所涉的土地款支付及全部

拆迁安置补偿义务，委托义务包括但不限于：目标公司应承担的拆迁安置补偿、还建安置

房和还建公共服务配套设施建设等工作；支付在目标地块《不动产权证书》办理过程中需

缴纳的集体土地征转用及征地补偿费用等（不包含本协议约定的办理目标地块《不动产权

证书》需缴纳的土地契税、印花税办证费用）。乙方和目标公司委托甲方或甲方指定的公

司完成以上所有工作的包干总价款为 249,408 万元。 

乙方自成为目标公司 90%股东后以 249,408 万元为包干价就目标公司向甲方支付目标

地块委托拆迁安置补偿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如超过该 249,408 万元的，由甲方承担拆迁

安置补偿款的剩余支付责任。 

目标公司或乙方负责按以下约定分三笔支付目标地块委托拆迁安置补偿款： 

（1）本协议签订后 3 日内，乙方在支付第一笔股权转让款的当日代目标公司支付委

托拆迁安置补偿款的 80%，计 199,526.4 万元。 

（2）2017 年 3 月 1 日前，甲方书面通知乙方支付股权转让款 200 万元和乙方代目标

公司向甲方支付委托拆迁安置补偿款的 10%，计 24,940.8 万元，乙方接到甲方通知后 3 日

内支付上述款项。 

（3）甲方在 2018 年 9 月 30 日前，甲方向乙方提供税务部门认可的合法有效票据的

当日，乙方代目标公司向甲方支付委托拆迁安置补偿的 10%，计 24,940.8 万元。 

5、甲方确保目标公司能够签署目标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确保目标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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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于 2017 年 3 月 1 日前取得目标地块《不动产权证书》，否则视为甲方根本违约。 

 

四、交易定价依据 

1、武汉市是湖北省省会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产业密集，高校众多，人口呈净

流入状态，消费市场巨大。近年来，武汉市经济发展处于良性发展的上升通道，地铁、城

铁等轨道交通持续建设不断推升城市价值。各行业均看好武汉市场发展，土地需求旺盛，

带动土地市场有较好的表现。 

近期武汉土地市场部分成交情况 

项

目 

地块编号及土地

位置 

成交时间 土地 

用途 

占地面积

（万㎡）  

建筑面积

（万㎡） 

容积率 成交总价

（亿元） 

楼面地价 

（元/㎡）   

竞得者 

1 

P（2016）074 号 

洪山区杨春湖地

块（三环内） 

2016/8/9 

住宅、商

服、公园

与绿地 

11.16 50.75 
4.55、

0.07 
73.5 14,271 北京首开 

2 

P（2016）082 号 

东西湖区（三环

外） 

2016/8/16 

住宅 8.62 27.06 3.0、3.5 28.92 10,686 融创集团 

3 

P（2016）080 号 

黄陂区盘龙城地

块（三环外，远城

区） 

住宅、商

服 
15.68 29.79 1.0-1.9 17.96 6,027 武汉中城 

 

2、本次合作协议目标地块位于武汉市的主城区之一洪山区，属于武汉市白沙洲板块，

紧邻三环线。近年来，武汉市房地产市场始终保持较快发展态势，市场呈现成交量价齐升

态势，改善型需求得到进一步释放。同时，城中村改造的拆迁安置补偿成本亦处于上升的

趋势。本次合作协议约定的拆迁安置补偿包干总价 249,408 万元，折合目标地块楼面地价

约 7,200 元/㎡, 系根据城中村综合改造政策成本和公司预计开发成本等因素，参照周边项

目土地成交价款协商确定，符合交易双方的预期。 

 

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发挥在城中村综合改造业务上的专业优势，与新城控股共同开发武汉市洪山区建

和村城中村综合改造项目，有利于提升建和村地块的整体品质。 

根据公司城中村综合改造业务经验及内部成本测算，目标地块的拆迁还建安置成本总

额预计约为 120,000 万元,扣除相关税费及期间费用约 39,000 万元后，该交易预计可实现净

利润约为 90,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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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合作协议》约定，预计南部新城 2016 年度建和村 A 包项目收款金额约为 199,526

万元，公司将依照收款节点、项目实际拆迁还建等工作进度，结合完工百分比方法，确认

该项交易收入并结转相关成本。预计 2016 年度将实现净利润约 50,000 万元（具体金额尚

需经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若未来建和村 A 包项目实际发生的拆迁还建安置成本超出

公司成本测算金额，南部新城作为承包方将自行承担，则将对公司预期收益产生一定影响。

下一步，公司将加强项目管理工作，精细化成本费用控制，全力实现项目利润目标。 

 

以上议案，提请各位股东审议。 

 

美好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 年 10 月 12 日 

 

 

 




